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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7     证券简称：内蒙一机      公告编号：临 2017-054 号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北奔重汽

特种车辆开发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北奔重汽特种车辆开发有限公司（暂定名） 

 投资金额：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3000 万

元、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4000 万元、内蒙古协同创新股权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000 万元共同投资设立北奔重汽特种车辆开发有限公司（暂

定名） 

 本事项为设立新公司，尚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新公司设立后，相

关投资项目、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蒙一机”)拟用自

有资金 3000 万元出资与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奔重汽”）、

内蒙古协同创新股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同创新基金”）共同

投资设立北奔重汽特种车辆开发有限公司（暂定名）。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公司和控股股东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北奔重型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 59.98%和 18.85%的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2017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五届四十次董事会、五届二十九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内蒙古

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北奔重汽特种车辆开发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白晓光、魏晋忠、李健伟、单志鹏、张雄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出资各方签署《投资协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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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 交 易 金 额 3,000 万 元 占 公 司 经 审 计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净 资 产

7,244,673,454.17 元的 0.414%。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

同一关联人未发生同一类别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世宏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兵工东路 9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捌亿肆仟玖佰肆拾叁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汽车车辆、工程机械车辆及非公路矿用车辆设计、开发、生

产、销售、服务；出口汽车底盘、整车、工程机械车、非公路矿用车和零部件；

进口科研生产试制所需材料和零部件、机电设备及备件。（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北奔重汽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直属大型高端支柱型重型商用汽车制造

企业。公司成立于 1996 年，在引进全套德国戴姆勒·奔驰重型载货汽车制造技

术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形成了包括载货、自卸、牵引、专用底盘等多系

列千余种车型。公司重卡产品广泛用于陆、海、空等诸军兵种，以及邮政、石油、

化工等重要民用领域，同时远销俄罗斯、埃及、新加坡等几十个国家，已成为国

内重车行业具有较大影响的骨干企业。 

北奔重卡以卓越军工品质在重要领域大显身手，参与国际维和事务广受赞誉，

俄罗斯国际军事比赛名列前茅，亮相国庆 60 周年阅兵、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和

建军 90 周年阅兵壮军威扬国威，是首批联合国最高级别供应商，多次蝉联节油

冠军奖、年度车型大奖等荣誉。 

目前具备 5 万台整车总装生产能力；17.5 万根车桥、5000 套分动箱、5 万

套平衡悬挂的生产能力；6 万套驾驶室冲压能力，5 万套驾驶室焊装加 1 万套驾

驶室焊接分总成和 4 万套涂装能力，年产 4 万套驾驶室总成；3万套车架生产能

力。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和控股股东内蒙古第一

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9.98%和 18.85%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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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2016 年实现收入 24.11 亿元，利润亏损 5.28 亿元。公司按

照国家政策完成清产核资后的总资产 84.43 亿元，净资产为－19.05 亿元。 

三、合资合作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内蒙古协同创新股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政府引导基金）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塞罕区昭乌达路 70 号科技大厦 1016 室 

法定代表人：奇勇 

注册资本：64070.6385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

权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内蒙古多力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协同创新基金是内蒙古科技厅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8337”发展思

路，加快推进产业升级等战略规划而主导发起设立的科技引导基金，基金于 2014

年 7 月注册成立，截至 2017 年 7 月，经过增资后的基金规模达到 7 亿元。 

基金以扶持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快速成长为宗旨，以聚集技术、人才、信息、

资本、机制等要素为基础，通过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加速自治区高新技术产业

成果转化和高新企业的发展，为自治区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一

体化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2,960,274.14 元，净利润

-2,962,590.37元，2016年末总资产402,373,366.65元，净资产400,493,366.65

元。 

 四、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用自有资金出资 3000 万元、北奔重汽出资 4000 万元、协同创新基金

出资 2000 万元共同投资设立北奔重汽特种车辆开发有限公司（暂定名）。公司主

要经营范围为汽车（特种车辆）及系统部件开发、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以工商核准为准）。具体设立方案如下： 

（一）公司名称 

暂定为“北奔特种车辆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种车开发公司”），

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 

（二）注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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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暂定在包头市。 

（三）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为汽车（特种车辆）及系统部件开发、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以工商核准为准） 

（四）注册资本及出资额 

注册资本暂定为 9000 万元，出资额及股比见下表： 

序号 出资方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比 

1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4000 44.45% 

2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 33.33% 

3 内蒙古协同创新股权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2000 22.22% 

 合计 9000 100% 

（五）出资时间及方式 

各方股东在 2017 年 8 月底前一次性出资到位，共计 9000 万元。其中，北奔

重汽以高机动战术车辆前期研发形成的专利知识产权出资，不足部分以现金补足，

其他股东均以现金方式出资。 

（六）市场分析及市场预测 

1、高机动战术车辆的市场分析 

高机动战术车辆作为重型越野车辆，在军方装备高机动轮式化发展、装备升

级换代，在油田、水力、电力、防汛、抢险等方面具有广阔市场。具体分析看，

军方市场按照竞标安排及未来装备需求，每年军车需求量 4000 辆左右。民用市

场在黑龙江、新疆、河南、山东、四川、辽宁、河北等油田及沙漠地区，在改装

测井车、沙漠运输车、地震排列车、固井水泥车等方面每年市场需求约 5000 至

6000 辆。从国际市场看，以俄罗斯、中亚、东南亚、南美洲等地区和国家每年

进口的重型越野车市场需求，预测重型高机动车辆的每年出口规模约 1500 辆左

右。综上，预计“十三五”期间重型高机动战术车辆市场容量每年将达到 10000

辆至 11000 辆，考虑二代车辆的升级换代，需求还将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2、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 

上述“十三五”期间重型高机动全驱车市场年需求量为 10000～11000 辆，

目前同类进口竞品车单台售价约为 150 万元以上。国内第三代重型高机动全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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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市场领域，具备产品实力的只有北奔集团、陕汽集团及重汽集团三家企业。

本项目开发完成后，按国内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计算并考虑北方公司军贸出口溢

出效应，保守估计公司可争取到20%－30%的市场份额约为年产销2000－3000辆，

每辆平均售价约 100 万元，销售规模将达到 20－30 亿元，以平均利润率按 5%测

算，净利润可达 1－1.5 亿元。 

（七）特种车开发公司治理结构 

按照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 

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特种车开发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全体股东以

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特种车开发公司承担责任、分享权益。 

董事会负责拟定特种车开发公司的经营目标、年度预决算、投资方案、对

外合作、利润分配方案及基本制度体系建设、公司变更事项等，提交股东会批准。 

董事会成员由 5 人组成，其中：北奔重汽推荐 2名，内蒙一机、协创创新基

金各推荐 1 名，职工董事 1 名。董事每届任期为 3 年，董事长由北奔重汽提名，

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监事会成员 3名，其中北奔重汽推荐 1 名，内蒙一机推荐 1名，职工监事 1

名。监事每届任期为 3年，监事会主席由内蒙一机提名。 

经营层为特种车开发公司的执行机构，负责执行董事会决议，对董事会负责。

董事会授予经营层高度的自主经营权，除必须由董事会批准的“三重一大”决策

事项外，特种车开发公司经营层在选人用人、薪酬管理考核、外聘专家、外聘合

作机构、项目立项与管理、选择供应链体系、市场开拓等各个方面具有自主决策

权。 

特种车开发公司组织机构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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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权分红及退出机制 

1. 特种车开发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年度利润

在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应及时向股东分红。 

2.协创基金所出资的 22.22%股权可以优先于其他股东转让。 

（九）特种车开发公司运行模式 

1. 特种车开发公司负责特种车辆的开发和销售，包括与客户技术对接、联

络协调、市场开拓、供应链体系管理。具体包括客户联络协调、市场运作、合同

签订、货款回收。 

2．北奔重汽负责按照特种车开发公司的委托合同，具体负责特种车辆及零

部件的物资采购、生产制造、质量控制、销售及售后服务等。委托合同应明确的

事项包括：代理生产制造的产品标准、数量、委托价格、交货期、售后服务要求

等。 

3. 特种车开发公司与北奔重汽相互委托开发产品或代理销售产品，均完全

按照市场化原则，双方签订委托或代理合同，相互明确委托价格或代理模式。 

4．特种车开发公司与北奔重汽总装公司、技术中心等单位的业务往来（如

股东会

董事会

总经理

公司办公室

综合

人事

财务

项目综合管理部

价值工程

项目计划

质量管理

供应商管理

科技管理

客户管理

产品开发部

总体设计

底盘设计

车电设计

驾驶室设计

动传及辅助

产品验证部

仿真验证

试验技术

技术总监 财务总监

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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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试制、委托开发、零部件加工等），按照市场化原则订立合同和财务核算，

并在进度安排上给予优先考虑。 

5．特种车开发公司成立后，在业务范畴内，以北奔重汽名义申报或独立承

揽回的项目资金，作为公司项目费用支出，完全自主使用，并独立核算。 

6．在确保高机动战术车辆按时保质保量研制的基础上，拓展业务，特种车

开发公司也可在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内外承揽其他车辆及零部件产品的开发项目

或提供技术服务，具体业务关系也完全实行市场化原则。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经北奔重汽、

内蒙一机、协同创新基金三方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就合

作投资设立北奔特种车辆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资合作协议，以兹共同遵守。合

资合作宗旨为：完成高机动战术车辆研制定型，进入陆军采购体系；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拓展开发系列产品，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特种车辆及零部件开发设计公

司。协议就合资合作方式、注册资本、投资比例、公司运行及股权分红、保密条

款、争议纠纷解决方式等做了约定。 

六、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主要来源于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对

管理团队的技能、专业知识的依赖。公司将密切关注政策和市场动向，保持敏锐

的市场观察力和反应力，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战略，规避政策变化

可能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公司将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通过专业化的

运作和管理等方式降低风险，从而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高机动战术车辆作为武器装备轮式化、高机动发展的军民融合标志性产品市

场空间广阔，此次设立北奔重汽特种车辆开发有限公司（暂定名），主要为完成

高机动战术车辆研制定型，进入陆军采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开发

系列产品，将其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特种车辆及零部件开发设计公司，这将对

公司进一步拓展武器装备发展空间具有战略意义，可以巩固和提升核心竞争力，

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提升经营效益，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符合维护公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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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利益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本次投资从长远来看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和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公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八、审议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2017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五届四十次董事会、五届二十九次监事会审议通

过《关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北奔重汽特种车辆开发有限

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白晓光、魏晋忠、李健伟、单志鹏、张雄对

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作为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此次对外投资暨

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我们认为：公司

投资设立北奔重汽特种车辆开发有限公司，可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提升经

营效益，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本次投资从长远来看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

发展战略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公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我国有

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同

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特此公告。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 报备文件 

（一）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四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十九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三）投资协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及事前认可意见 

 

 

 


